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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員工薪酬政策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及董事酬勞之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由薪酬委

員會提出建 議後送董事會決議，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或控制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上述員工酬勞中應提撥不

低於百分之七十分配於基層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薪酬委員

會提出建議後送董事會決議，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

提股東會報告。惟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 本期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前經董事會決議之發放金額有重大變動

時，該變動調整原提列年度費用。年度個體財報通過發布日後若金額仍有

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一年度調整入帳。如股東會決議採股

票發放員工酬勞，股票紅利股數按決議分紅之金額除以股票公平價值決

定，股票公允價值係指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之收盤價(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

後)。 


